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71號

上  訴  人  潘花   

訴訟代理人  董家豪律師

被  上訴人  孫憲勇  

訴訟代理人  黃雅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親字第23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兩造間之收養關係應予終止。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1/2，餘

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非其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孫世

全所生，係其於民國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後，向戶政機關辦

理出生登記並登載為婚生子，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並無

自然血緣，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提起否認子女之訴，請

求確認其等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復追加請求確認上訴人、

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如法院認其等間

之收養關係存在，因孫世全於111年4月29日死亡，兩造間欠

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係，備位請求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

語。原審依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0月13日函所附該局DNA鑑識

實驗室鑑定書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無自然血

緣，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6頁），且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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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上訴，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核

先敘明。

二、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

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

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

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

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孫世

全於111年4月29日死亡，上訴人主張其、孫世全與被上訴人

間無收養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於原審提起反請

求確認其與孫世全、上訴人間具收養關係，堪認上訴人對兩

造間及被上訴人與孫世全間有無收養關係存在有所爭執，其

等關涉彼此間親屬身分及繼承事項，在私法上之身分關係即

有不安狀態存在，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依前開說

明，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得提起本件確

認之訴。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並無自然血緣，伊於

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然欠缺被上訴人親生父母出養被上訴

人之意思表示，難以成立收養契約；縱認被上訴人之父母有

出養之意思表示，然伊抱養被上訴人時，孫世全正在遠洋船

上工作，並未同意收養被上訴人，而未與伊共同收養，收養

契約亦未成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上

訴人與伊、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縱認兩造間收養關

係存在，因被上訴人自國中時即不受伊管教，遊手好閒，返

家僅為向伊或孫世全要錢花用，迄今仍無穩定工作，並未奉

養伊，孫世全過世後，被上訴人為分得財產，竟前往伊住所

拍打鐵門、咆哮、出言不遜，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在案，

而被上訴人亦曾向伊表示：這是最後一次叫你一聲媽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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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則向被上訴人表示：我們的關係就這樣結束等語，且兩造

間有訴訟存在，已生嫌隙，顯見欠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

係，彼此間之感情與信賴出現重大破綻，收養關係難以維

持，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

關係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甫出生即由上訴人自伊親生父母處抱養，

孫世全雖從事遠洋船務工作，然可透過通信知悉上情，其後

亦向戶政事務所辦理伊之出生登記，並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

全之親生子，共同生活數十載，彼此以父母子女相稱等情，

上訴人於另案分割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2年度家訴字

第68號）開庭時亦表示孫世全知悉抱養伊及報戶口之事，且

孫世全無切斷或更正身分關係之行為，足認孫世全當年有收

養伊之意，依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但書規定，縱

無書面契約，伊與孫世全、上訴人間亦已成立收養關係。孫

世全在世時，伊與上訴人、孫世全、訴外人即上訴人及孫世

全之親生子孫憲棟互動如家人，伊時常返家探望孫世全、陪

同就醫，伊及配偶為家中事務盡心盡力協助。伊有正當工

作、薪水維生，未向上訴人、孫世全拿錢，每逢母親節、父

親節、過年均以紅包聊表心意。孫世全往生當天，係伊返家

發現孫世全狀況不對，由伊叫救護車並陪同送醫，當時送醫

急救、醫院切結書、放棄急救同意書，孫世全往生後之殯儀

館、塔位安排、告別式等治喪事宜，全由伊張羅。然於孫世

全過世前1個月至過世當天，上訴人及孫憲棟密集領取孫世

全存款而逕稱為孫世全之贈與，伊顧念情份，迄今未就盜領

存款乙事提告追究，然上訴人在孫世全後事完成後極欲與伊

撇清關係，不斷提出訴訟要與伊斷絕關係，且不讓伊進入家

中，更稱已將家人合照都燒掉，伊無法拿取個人物品及與孫

世全之合照等物，乃一時激動而以安全帽敲打大門，上訴人

即以此聲請保護令。上訴人並未證明孫世全過世前兩造關係

不佳，又若關係不佳，何以均由伊張羅孫世全後事，上訴人

欲將孫世全之遺產由孫憲棟繼承而單方面欲與伊切割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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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

全間固無血緣關係，然存在收養之親子關係），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未就前開認定無血緣關係部分聲明不

服，此部分已告確定，詳如前揭壹、所述，不予贅述），其

上訴聲明為：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先位聲明：確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

不存在。

　　㈢備位聲明：如認兩造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請求判決宣告終

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時，未經被上訴人之親

身父母及孫世全之同意，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不存在收

養關係；縱存有收養關係，孫世全過世後，兩造因孫世全之

遺產繼承事宜已有隔閡，親子關係已生重大嫌隙，請求宣告

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經查：

　㈠有關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是否存有收養關係部

分：　

　⒈按民法上之親子關係未必貫徹血統主義，因此，在無真實血

統聯絡，而將他人子女登記為親生子女，固不發生親生子女

關係，然其登記為親生子女，如其目的仍以親子一般感情，

而擬經營親子的共同生活，且事後又有社會所公認之親子的

共同生活關係事實存在達一定期間，為尊重該事實存在狀

態，不得不依當事人意思，轉而認已成立擬制之養親子關

係。次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又

按民法第1079條於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

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

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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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再者，能否以自幼撫

育之事實，推認被收養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已為同意之意思表

示，或被收養子女於年滿7歲具意思能力後已為同意收養之

意思，係屬具體個案事實認定問題，應由事實審法院於具體

個案兼顧身分關係安定及子女最佳利益，為公平之衡量（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於出生未久即由上訴人抱養，並向戶政機關辦理出

生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之子，與渠等同住，受渠等扶養，

彼此間互以父母子女相稱，其成年後仍保有聯繫往來，孫世

全之治喪事宜由被上訴人所辦理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出

生證明書、孫世全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納骨塔使用

規費收據、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

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85、175-179、211-21

3、273頁）；復據⑴證人藍鶴月證稱：伊跟原告（即上訴

人）一起抱被告（即被上訴人）回來，當時有跟被告之親生

父母見面，他們都同意原告收養被告，當時原告想抱（養）

孩子，問哪裡有孩子要給人家養，鄉下無婦產科僅有產婆，

由產婆開證明給伊等去報戶口，抱被告回來後，在原告娘家

住30天，伊也幫原告帶孩子，之後原告就將被告抱回當時之

基隆住所，被告叫原告媽媽，叫原告配偶（即孫世全）爸爸

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2-133頁）；⑵證人孫憲棟證

稱：伊等一家五口同住，都是伊爸媽（即上訴人、孫世全）

扶養被告（即被上訴人），被告以前稱孫世全為「爸」，私

底下稱「老的（台語）」，被告很少稱呼原告（即上訴

人），有時叫「媽」，伊叫被告「二哥」，被告國中就離

家，很少回家，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吃

飯，或孫世全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幫忙，被告有參與孫

世全告別式，孫世全進塔事情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等語（見

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5-248頁）；佐以⑶上訴人稱：抱回被

告（即被上訴人）一起生活後，被告叫伊媽媽，叫伊配偶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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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被告從小生活費學費，是伊配偶賺錢寄回來，每個月委

託公司寄安家費等語（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1頁），及上訴

人於另案分割遺產事件陳稱：被告（即被上訴人）是伊抱回

來的，也是要收養的意思，伊去戶政事務所申報親生，伊先

生也知道，伊有寫信跟他說要去抱養被告，伊先生本來不想

收養，但伊叫伊叔叔去問住在隔壁的被告親生父母是否要帶

回去，被告的親生父母說已經送養了就不要了，伊們夫妻覺

得被告可憐所以繼續養他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69-27

0頁）。足認上訴人及孫世全雖知悉被上訴人非其等親生之

子，仍於被上訴人出生未久後即自其親生父母處抱養，出生

證明書上之父母即記載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並登記被上訴人

為親生子，共同生活、扶養被上訴人，彼此間以父子、母子

相稱，其等登記被上訴人為親生子之目的乃擬經營親子的共

同生活，且事後又有社會公認之親子共同生活事實存在達一

定期間。至孫世全死亡前，其對於被上訴人登記為其子之事

實均未爭執或將之變動，被上訴人亦以孫世全之子之身分辦

理喪葬事宜，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及孫世全將其視為自己

之子女意思，於其未滿7歲時即自幼撫養在家，並長期經營

親子共同生活等語，信而有徵。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未有出養之意思表示，收

養契約未成立云云，然被上訴人於甫出生30日即由上訴人抱

養，倘其親生父母未同意出養，上訴人焉有可能抱養襁褓中

之被上訴人，並取得出生證明申報為親生子。又依證人藍鶴

月證述及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親生父母係上訴人位於宜蘭

老家叔叔之鄰居，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又豈可能在認識上訴

人叔叔之情況下，容忍被上訴人之戶籍設於孫世全戶內，且

登記為上訴人、孫世全之子，多年來與上訴人及孫世全以父

母子女相稱並共同生活，且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

表示已經給別人養了，不再接回來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

第270頁），足認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有出養被上訴人之意

思表示，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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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上訴人再主張：孫世全反對其抱養被上訴人，要求將被上訴

人帶回其親生父母家云云；然上訴人此部分所述，並未舉證

以實其說。且依孫憲棟證稱：孫世全過世前，被上訴人稱呼

孫世全為「爸」，經常請被上訴人處理家中雜務及幫忙收取

房租。過年期間都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

吃飯，或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處理事情

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頁），甚依被上訴人所

述，孫世全就此常打趣稱耽誤其時間而給予打工錢等語（見

本院卷第145頁），顯見孫世全與被上訴人感情親密、關係

良好，核與一般父母子女間相處情形無異，且孫世全對待被

上訴人與其他子女並無二致，並有被上訴人與孫世全之合照

可佐（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13頁），又依卷內證據並無孫

世全生前曾爭執被上訴人身分關係之相關資料，此外亦無其

他證據可證明孫世全無收養被上訴人之真意，上訴人此部分

主張，與實情不符，洵非可採。

　⒌綜上所述，上訴人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雖無自然血緣關

係，惟有共同收養被上訴人為自己子女之意思而自幼撫育

之，並得被上訴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合於修正前民法第1079

條但書之規定而存在收養關係。從而，上訴人訴請確認其、

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㈡有關上訴人主張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收養關係部分：　

　⒈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

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

係：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遺棄他方。因故意

犯罪，受2年有期徒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有其

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81條第1項定有明

文。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使終止收養原因

有彈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終止原因，迥不

相同。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

係」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綻，且達不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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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其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判斷基礎。法院

應按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際關係及其他相

關情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子女為未成年

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規定可知，同條項第4款概括性之重大事由判斷，應視養子

女為成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應從維

護該子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原因是

否該當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應考量

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互動往

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否發生

破綻達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2

0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兩造間有收養關係存在乙情，已為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主

張被上訴人於國中時期不受其管教，遊手好閒，返家僅為向

其與孫世全要錢，迄今無穩定工作，從未奉養其，並於孫世

全過世後多次對其咆哮，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更出言結

束收養關係，兩造間有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等

情，業據其提出原法院111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274號暫時保

護令、112年度暫家護抗字第2號、112年度家護字第1670號

民事裁定、錄音檔案暨譯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

95-99、103-105、197-199頁）。被上訴人固不爭執曾於國

中時離家及於111年10月11日以安全帽敲打上訴人住所大門

等情，惟辯稱：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亟欲與其切割關

係，不讓其進入家中拿取個人物品及與父親合照等物，更稱

已將合照都燒掉，一時激動始為前開行為，事後向上訴人道

歉，惟遭上訴人拒絕等語置辯，經查：

　⑴證人孫憲棟證稱：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即上訴人）打電

話叫被告（即被上訴人）回家吃飯，孫世全會要原告打電話

叫被告回家幫家裡忙，孫世全告別式伊與被告參加，原告無

參加，孫世全的喪事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但原告都有拿錢

給被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300-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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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即被上訴人配偶薛文欽證稱：伊與被告（即被上訴人）

結婚後，看到被告與原告（即上訴人）、孫世全相處不錯，

都可以聊天，只要家裡有事情需要幫忙，他們都會打電話，

不然也會打電話到伊檳榔攤店裡，被上訴人都會幫忙，過

年、父親節、母親節被上訴人都有各包紅包2,000元。孫世

全還在世，由孫世全安排今日何人陪同就醫，倘明日是被

告，今晚就會講好，中和房屋出租，不論水電修理或收租都

是叫被告處理，租金由被告收取後拿給伊公婆，婚後被告都

有工作，沒有跟公婆拿錢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9-25

3頁），佐以被上訴人提出照片以觀，堪認孫世全過世前，

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之互動及聯繫與一般父母子女間

無異。又上訴人過年會打電話予被上訴人回家吃飯，被上訴

人會包紅包予上訴人，家中有事要處理時，上訴人亦會打電

話予被上訴人，不論被上訴人回家次數之多寡、停留時間之

久暫，被上訴人均會回應上訴人或孫世全之聯繫而返家，上

訴人亦讓被上訴人協助收租，孫世全之喪事亦是由上訴人給

予被上訴人金錢辦理，堪認兩造確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

來，並有金錢及精神上偶有相互扶持及信賴等情，並非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返家僅為向其要錢、全無互動云云，上訴人

執被上訴人國中青春期叛逆階段主張被上訴人不服從其管

教、無將其及孫世全當作父母云云，顯非公允。

　⑵然依被上訴人所辯：孫世全過世前幾個月，母親（即上訴

人）及孫憲棟開始密集領取孫世全之存款160餘萬元，伊不

知道自己做錯什麼，送走了父親及兄長短短幾個月，母親急

於斬斷與伊的關係，完全不顧及伊的感受，像踢球般將伊踢

走，伊的人權及身世在母親心目中就是可以如此操弄嗎？完

全不留條退路給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05-209

頁）。且證人薛文欽復證稱：大哥（即孫憲文）及孫世全相

繼過世後，原告（即上訴人）開始什麼事情都用騙的，而且

被告(即被上訴人)回家她不開門，把照片丟掉，變一個人，

被告才生氣拿安全帽敲門，原告故意激怒被告去錄音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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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52頁），核與兩造對話之

錄音譯文內容，被上訴人稱：要回來拿我的東西是不行

喔……我的相片拿一拿出來啦等語，上訴人稱：沒啦沒相片

啦，我現在都已經清掉了啦，我家都不留照片啦等語相符

（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03頁），且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

年7月2日、同年8月13日、同年10月11日返家咆哮等情向法

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在案（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97-199

頁）。復審酌上訴人於孫世全甫過世6個月即提起本件訴

訟，且兩造尚有另案分割遺產訴訟於法院繫屬中（案列：原

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8號），可徵孫世全過世後，上訴

人拒絕讓被上訴人進入家門，全然不顧與被上訴人過往之親

子關係情分而有與上訴人切割關係之意，並刻意單方與被上

訴人交惡、撇清關係並錄音提告；而被上訴人覺察到上訴人

之私心，感受痛心及不甘，亦對上訴人惡言相向，其等關於

親子間之親情及信任關係已不復存在，揆諸前開說明，兩造

間之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

等一般親子間互動往來已不復存在，堪認兩造間之養親子關

係已發生重大破綻而達不能回復之程度。

　⒊綜上所述，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已不願與被上訴人維持

養親子關係，兩造並因孫世全遺產繼承事宜發生爭端，彼此

間之情感因多次爭執撕裂以致不復存在養親子間之親情及信

任關係而生重大破綻不能回復之程度，難以期待繼續維持收

養關係，上訴人請求終止兩造間之親子關係，核屬有據。　

五、從而，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請求確認收養關

係不存在，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其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081

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關係，核屬有據，應

予准許。是則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

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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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

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

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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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71號
上  訴  人  潘花   
訴訟代理人  董家豪律師
被  上訴人  孫憲勇  
訴訟代理人  黃雅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親字第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兩造間之收養關係應予終止。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1/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非其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孫世全所生，係其於民國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後，向戶政機關辦理出生登記並登載為婚生子，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並無自然血緣，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提起否認子女之訴，請求確認其等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復追加請求確認上訴人、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如法院認其等間之收養關係存在，因孫世全於111年4月29日死亡，兩造間欠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係，備位請求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原審依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0月13日函所附該局DNA鑑識實驗室鑑定書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無自然血緣，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6頁），且未提起上訴，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核先敘明。
二、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孫世全於111年4月29日死亡，上訴人主張其、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無收養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於原審提起反請求確認其與孫世全、上訴人間具收養關係，堪認上訴人對兩造間及被上訴人與孫世全間有無收養關係存在有所爭執，其等關涉彼此間親屬身分及繼承事項，在私法上之身分關係即有不安狀態存在，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並無自然血緣，伊於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然欠缺被上訴人親生父母出養被上訴人之意思表示，難以成立收養契約；縱認被上訴人之父母有出養之意思表示，然伊抱養被上訴人時，孫世全正在遠洋船上工作，並未同意收養被上訴人，而未與伊共同收養，收養契約亦未成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上訴人與伊、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縱認兩造間收養關係存在，因被上訴人自國中時即不受伊管教，遊手好閒，返家僅為向伊或孫世全要錢花用，迄今仍無穩定工作，並未奉養伊，孫世全過世後，被上訴人為分得財產，竟前往伊住所拍打鐵門、咆哮、出言不遜，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在案，而被上訴人亦曾向伊表示：這是最後一次叫你一聲媽等語，伊則向被上訴人表示：我們的關係就這樣結束等語，且兩造間有訴訟存在，已生嫌隙，顯見欠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係，彼此間之感情與信賴出現重大破綻，收養關係難以維持，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關係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甫出生即由上訴人自伊親生父母處抱養，孫世全雖從事遠洋船務工作，然可透過通信知悉上情，其後亦向戶政事務所辦理伊之出生登記，並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之親生子，共同生活數十載，彼此以父母子女相稱等情，上訴人於另案分割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2年度家訴字第68號）開庭時亦表示孫世全知悉抱養伊及報戶口之事，且孫世全無切斷或更正身分關係之行為，足認孫世全當年有收養伊之意，依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但書規定，縱無書面契約，伊與孫世全、上訴人間亦已成立收養關係。孫世全在世時，伊與上訴人、孫世全、訴外人即上訴人及孫世全之親生子孫憲棟互動如家人，伊時常返家探望孫世全、陪同就醫，伊及配偶為家中事務盡心盡力協助。伊有正當工作、薪水維生，未向上訴人、孫世全拿錢，每逢母親節、父親節、過年均以紅包聊表心意。孫世全往生當天，係伊返家發現孫世全狀況不對，由伊叫救護車並陪同送醫，當時送醫急救、醫院切結書、放棄急救同意書，孫世全往生後之殯儀館、塔位安排、告別式等治喪事宜，全由伊張羅。然於孫世全過世前1個月至過世當天，上訴人及孫憲棟密集領取孫世全存款而逕稱為孫世全之贈與，伊顧念情份，迄今未就盜領存款乙事提告追究，然上訴人在孫世全後事完成後極欲與伊撇清關係，不斷提出訴訟要與伊斷絕關係，且不讓伊進入家中，更稱已將家人合照都燒掉，伊無法拿取個人物品及與孫世全之合照等物，乃一時激動而以安全帽敲打大門，上訴人即以此聲請保護令。上訴人並未證明孫世全過世前兩造關係不佳，又若關係不佳，何以均由伊張羅孫世全後事，上訴人欲將孫世全之遺產由孫憲棟繼承而單方面欲與伊切割關係等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固無血緣關係，然存在收養之親子關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未就前開認定無血緣關係部分聲明不服，此部分已告確定，詳如前揭壹、所述，不予贅述），其上訴聲明為：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先位聲明：確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
　　㈢備位聲明：如認兩造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請求判決宣告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時，未經被上訴人之親身父母及孫世全之同意，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不存在收養關係；縱存有收養關係，孫世全過世後，兩造因孫世全之遺產繼承事宜已有隔閡，親子關係已生重大嫌隙，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有關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是否存有收養關係部分：　
　⒈按民法上之親子關係未必貫徹血統主義，因此，在無真實血統聯絡，而將他人子女登記為親生子女，固不發生親生子女關係，然其登記為親生子女，如其目的仍以親子一般感情，而擬經營親子的共同生活，且事後又有社會所公認之親子的共同生活關係事實存在達一定期間，為尊重該事實存在狀態，不得不依當事人意思，轉而認已成立擬制之養親子關係。次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又按民法第1079條於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再者，能否以自幼撫育之事實，推認被收養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已為同意之意思表示，或被收養子女於年滿7歲具意思能力後已為同意收養之意思，係屬具體個案事實認定問題，應由事實審法院於具體個案兼顧身分關係安定及子女最佳利益，為公平之衡量（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於出生未久即由上訴人抱養，並向戶政機關辦理出生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之子，與渠等同住，受渠等扶養，彼此間互以父母子女相稱，其成年後仍保有聯繫往來，孫世全之治喪事宜由被上訴人所辦理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出生證明書、孫世全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納骨塔使用規費收據、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85、175-179、211-213、273頁）；復據⑴證人藍鶴月證稱：伊跟原告（即上訴人）一起抱被告（即被上訴人）回來，當時有跟被告之親生父母見面，他們都同意原告收養被告，當時原告想抱（養）孩子，問哪裡有孩子要給人家養，鄉下無婦產科僅有產婆，由產婆開證明給伊等去報戶口，抱被告回來後，在原告娘家住30天，伊也幫原告帶孩子，之後原告就將被告抱回當時之基隆住所，被告叫原告媽媽，叫原告配偶（即孫世全）爸爸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2-133頁）；⑵證人孫憲棟證稱：伊等一家五口同住，都是伊爸媽（即上訴人、孫世全）扶養被告（即被上訴人），被告以前稱孫世全為「爸」，私底下稱「老的（台語）」，被告很少稱呼原告（即上訴人），有時叫「媽」，伊叫被告「二哥」，被告國中就離家，很少回家，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吃飯，或孫世全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幫忙，被告有參與孫世全告別式，孫世全進塔事情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5-248頁）；佐以⑶上訴人稱：抱回被告（即被上訴人）一起生活後，被告叫伊媽媽，叫伊配偶爸爸，被告從小生活費學費，是伊配偶賺錢寄回來，每個月委託公司寄安家費等語（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1頁），及上訴人於另案分割遺產事件陳稱：被告（即被上訴人）是伊抱回來的，也是要收養的意思，伊去戶政事務所申報親生，伊先生也知道，伊有寫信跟他說要去抱養被告，伊先生本來不想收養，但伊叫伊叔叔去問住在隔壁的被告親生父母是否要帶回去，被告的親生父母說已經送養了就不要了，伊們夫妻覺得被告可憐所以繼續養他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69-270頁）。足認上訴人及孫世全雖知悉被上訴人非其等親生之子，仍於被上訴人出生未久後即自其親生父母處抱養，出生證明書上之父母即記載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並登記被上訴人為親生子，共同生活、扶養被上訴人，彼此間以父子、母子相稱，其等登記被上訴人為親生子之目的乃擬經營親子的共同生活，且事後又有社會公認之親子共同生活事實存在達一定期間。至孫世全死亡前，其對於被上訴人登記為其子之事實均未爭執或將之變動，被上訴人亦以孫世全之子之身分辦理喪葬事宜，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及孫世全將其視為自己之子女意思，於其未滿7歲時即自幼撫養在家，並長期經營親子共同生活等語，信而有徵。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未有出養之意思表示，收養契約未成立云云，然被上訴人於甫出生30日即由上訴人抱養，倘其親生父母未同意出養，上訴人焉有可能抱養襁褓中之被上訴人，並取得出生證明申報為親生子。又依證人藍鶴月證述及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親生父母係上訴人位於宜蘭老家叔叔之鄰居，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又豈可能在認識上訴人叔叔之情況下，容忍被上訴人之戶籍設於孫世全戶內，且登記為上訴人、孫世全之子，多年來與上訴人及孫世全以父母子女相稱並共同生活，且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表示已經給別人養了，不再接回來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70頁），足認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有出養被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⒋上訴人再主張：孫世全反對其抱養被上訴人，要求將被上訴人帶回其親生父母家云云；然上訴人此部分所述，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依孫憲棟證稱：孫世全過世前，被上訴人稱呼孫世全為「爸」，經常請被上訴人處理家中雜務及幫忙收取房租。過年期間都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吃飯，或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處理事情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頁），甚依被上訴人所述，孫世全就此常打趣稱耽誤其時間而給予打工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顯見孫世全與被上訴人感情親密、關係良好，核與一般父母子女間相處情形無異，且孫世全對待被上訴人與其他子女並無二致，並有被上訴人與孫世全之合照可佐（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13頁），又依卷內證據並無孫世全生前曾爭執被上訴人身分關係之相關資料，此外亦無其他證據可證明孫世全無收養被上訴人之真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實情不符，洵非可採。
　⒌綜上所述，上訴人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雖無自然血緣關係，惟有共同收養被上訴人為自己子女之意思而自幼撫育之，並得被上訴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合於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但書之規定而存在收養關係。從而，上訴人訴請確認其、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有關上訴人主張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收養關係部分：　
　⒈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遺棄他方。因故意犯罪，受2年有期徒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8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使終止收養原因有彈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終止原因，迥不相同。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綻，且達不能回復其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判斷基礎。法院應按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際關係及其他相關情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子女為未成年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規定可知，同條項第4款概括性之重大事由判斷，應視養子女為成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應從維護該子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原因是否該當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應考量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否發生破綻達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20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兩造間有收養關係存在乙情，已為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國中時期不受其管教，遊手好閒，返家僅為向其與孫世全要錢，迄今無穩定工作，從未奉養其，並於孫世全過世後多次對其咆哮，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更出言結束收養關係，兩造間有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等情，業據其提出原法院111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274號暫時保護令、112年度暫家護抗字第2號、112年度家護字第1670號民事裁定、錄音檔案暨譯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95-99、103-105、197-199頁）。被上訴人固不爭執曾於國中時離家及於111年10月11日以安全帽敲打上訴人住所大門等情，惟辯稱：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亟欲與其切割關係，不讓其進入家中拿取個人物品及與父親合照等物，更稱已將合照都燒掉，一時激動始為前開行為，事後向上訴人道歉，惟遭上訴人拒絕等語置辯，經查：
　⑴證人孫憲棟證稱：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即上訴人）打電話叫被告（即被上訴人）回家吃飯，孫世全會要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幫家裡忙，孫世全告別式伊與被告參加，原告無參加，孫世全的喪事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但原告都有拿錢給被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300-302頁）。證人即被上訴人配偶薛文欽證稱：伊與被告（即被上訴人）結婚後，看到被告與原告（即上訴人）、孫世全相處不錯，都可以聊天，只要家裡有事情需要幫忙，他們都會打電話，不然也會打電話到伊檳榔攤店裡，被上訴人都會幫忙，過年、父親節、母親節被上訴人都有各包紅包2,000元。孫世全還在世，由孫世全安排今日何人陪同就醫，倘明日是被告，今晚就會講好，中和房屋出租，不論水電修理或收租都是叫被告處理，租金由被告收取後拿給伊公婆，婚後被告都有工作，沒有跟公婆拿錢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9-253頁），佐以被上訴人提出照片以觀，堪認孫世全過世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之互動及聯繫與一般父母子女間無異。又上訴人過年會打電話予被上訴人回家吃飯，被上訴人會包紅包予上訴人，家中有事要處理時，上訴人亦會打電話予被上訴人，不論被上訴人回家次數之多寡、停留時間之久暫，被上訴人均會回應上訴人或孫世全之聯繫而返家，上訴人亦讓被上訴人協助收租，孫世全之喪事亦是由上訴人給予被上訴人金錢辦理，堪認兩造確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來，並有金錢及精神上偶有相互扶持及信賴等情，並非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返家僅為向其要錢、全無互動云云，上訴人執被上訴人國中青春期叛逆階段主張被上訴人不服從其管教、無將其及孫世全當作父母云云，顯非公允。
　⑵然依被上訴人所辯：孫世全過世前幾個月，母親（即上訴人）及孫憲棟開始密集領取孫世全之存款160餘萬元，伊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送走了父親及兄長短短幾個月，母親急於斬斷與伊的關係，完全不顧及伊的感受，像踢球般將伊踢走，伊的人權及身世在母親心目中就是可以如此操弄嗎？完全不留條退路給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05-209頁）。且證人薛文欽復證稱：大哥（即孫憲文）及孫世全相繼過世後，原告（即上訴人）開始什麼事情都用騙的，而且被告(即被上訴人)回家她不開門，把照片丟掉，變一個人，被告才生氣拿安全帽敲門，原告故意激怒被告去錄音對被告提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52頁），核與兩造對話之錄音譯文內容，被上訴人稱：要回來拿我的東西是不行喔……我的相片拿一拿出來啦等語，上訴人稱：沒啦沒相片啦，我現在都已經清掉了啦，我家都不留照片啦等語相符（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03頁），且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日、同年8月13日、同年10月11日返家咆哮等情向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在案（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97-199頁）。復審酌上訴人於孫世全甫過世6個月即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尚有另案分割遺產訴訟於法院繫屬中（案列：原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8號），可徵孫世全過世後，上訴人拒絕讓被上訴人進入家門，全然不顧與被上訴人過往之親子關係情分而有與上訴人切割關係之意，並刻意單方與被上訴人交惡、撇清關係並錄音提告；而被上訴人覺察到上訴人之私心，感受痛心及不甘，亦對上訴人惡言相向，其等關於親子間之親情及信任關係已不復存在，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之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一般親子間互動往來已不復存在，堪認兩造間之養親子關係已發生重大破綻而達不能回復之程度。
　⒊綜上所述，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已不願與被上訴人維持養親子關係，兩造並因孫世全遺產繼承事宜發生爭端，彼此間之情感因多次爭執撕裂以致不復存在養親子間之親情及信任關係而生重大破綻不能回復之程度，難以期待繼續維持收養關係，上訴人請求終止兩造間之親子關係，核屬有據。　
五、從而，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其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081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關係，核屬有據，應予准許。是則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玉敏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71號
上  訴  人  潘花   
訴訟代理人  董家豪律師
被  上訴人  孫憲勇  
訴訟代理人  黃雅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親字第23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兩造間之收養關係應予終止。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1/2，餘
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非其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孫世
    全所生，係其於民國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後，向戶政機關辦
    理出生登記並登載為婚生子，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並無
    自然血緣，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提起否認子女之訴，請
    求確認其等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復追加請求確認上訴人、
    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如法院認其等間
    之收養關係存在，因孫世全於111年4月29日死亡，兩造間欠
    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係，備位請求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
    語。原審依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0月13日函所附該局DNA鑑識
    實驗室鑑定書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無自然血緣
    ，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6頁），且未提起
    上訴，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核先
    敘明。
二、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
    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
    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
    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
    ，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孫世全
    於111年4月29日死亡，上訴人主張其、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
    無收養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於原審提起反請求
    確認其與孫世全、上訴人間具收養關係，堪認上訴人對兩造
    間及被上訴人與孫世全間有無收養關係存在有所爭執，其等
    關涉彼此間親屬身分及繼承事項，在私法上之身分關係即有
    不安狀態存在，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依前開說明
    ，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
    之訴。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並無自然血緣，伊於
    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然欠缺被上訴人親生父母出養被上訴
    人之意思表示，難以成立收養契約；縱認被上訴人之父母有
    出養之意思表示，然伊抱養被上訴人時，孫世全正在遠洋船
    上工作，並未同意收養被上訴人，而未與伊共同收養，收養
    契約亦未成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上
    訴人與伊、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縱認兩造間收養關
    係存在，因被上訴人自國中時即不受伊管教，遊手好閒，返
    家僅為向伊或孫世全要錢花用，迄今仍無穩定工作，並未奉
    養伊，孫世全過世後，被上訴人為分得財產，竟前往伊住所
    拍打鐵門、咆哮、出言不遜，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在案，
    而被上訴人亦曾向伊表示：這是最後一次叫你一聲媽等語，
    伊則向被上訴人表示：我們的關係就這樣結束等語，且兩造
    間有訴訟存在，已生嫌隙，顯見欠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係
    ，彼此間之感情與信賴出現重大破綻，收養關係難以維持，
    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關係
    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甫出生即由上訴人自伊親生父母處抱養，
    孫世全雖從事遠洋船務工作，然可透過通信知悉上情，其後
    亦向戶政事務所辦理伊之出生登記，並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
    全之親生子，共同生活數十載，彼此以父母子女相稱等情，
    上訴人於另案分割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2年度家訴字
    第68號）開庭時亦表示孫世全知悉抱養伊及報戶口之事，且
    孫世全無切斷或更正身分關係之行為，足認孫世全當年有收
    養伊之意，依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但書規定，縱
    無書面契約，伊與孫世全、上訴人間亦已成立收養關係。孫
    世全在世時，伊與上訴人、孫世全、訴外人即上訴人及孫世
    全之親生子孫憲棟互動如家人，伊時常返家探望孫世全、陪
    同就醫，伊及配偶為家中事務盡心盡力協助。伊有正當工作
    、薪水維生，未向上訴人、孫世全拿錢，每逢母親節、父親
    節、過年均以紅包聊表心意。孫世全往生當天，係伊返家發
    現孫世全狀況不對，由伊叫救護車並陪同送醫，當時送醫急
    救、醫院切結書、放棄急救同意書，孫世全往生後之殯儀館
    、塔位安排、告別式等治喪事宜，全由伊張羅。然於孫世全
    過世前1個月至過世當天，上訴人及孫憲棟密集領取孫世全
    存款而逕稱為孫世全之贈與，伊顧念情份，迄今未就盜領存
    款乙事提告追究，然上訴人在孫世全後事完成後極欲與伊撇
    清關係，不斷提出訴訟要與伊斷絕關係，且不讓伊進入家中
    ，更稱已將家人合照都燒掉，伊無法拿取個人物品及與孫世
    全之合照等物，乃一時激動而以安全帽敲打大門，上訴人即
    以此聲請保護令。上訴人並未證明孫世全過世前兩造關係不
    佳，又若關係不佳，何以均由伊張羅孫世全後事，上訴人欲
    將孫世全之遺產由孫憲棟繼承而單方面欲與伊切割關係等語
    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
    全間固無血緣關係，然存在收養之親子關係），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未就前開認定無血緣關係部分聲明不服
    ，此部分已告確定，詳如前揭壹、所述，不予贅述），其上
    訴聲明為：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先位聲明：確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
      不存在。
　　㈢備位聲明：如認兩造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請求判決宣告終
      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時，未經被上訴人之親
    身父母及孫世全之同意，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不存在收
    養關係；縱存有收養關係，孫世全過世後，兩造因孫世全之
    遺產繼承事宜已有隔閡，親子關係已生重大嫌隙，請求宣告
    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經查：
　㈠有關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是否存有收養關係部分：
    　
　⒈按民法上之親子關係未必貫徹血統主義，因此，在無真實血
    統聯絡，而將他人子女登記為親生子女，固不發生親生子女
    關係，然其登記為親生子女，如其目的仍以親子一般感情，
    而擬經營親子的共同生活，且事後又有社會所公認之親子的
    共同生活關係事實存在達一定期間，為尊重該事實存在狀態
    ，不得不依當事人意思，轉而認已成立擬制之養親子關係。
    次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
    親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又按民
    法第1079條於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
    他人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
    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
    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再者，能否以自幼撫育之
    事實，推認被收養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已為同意之意思表示，
    或被收養子女於年滿7歲具意思能力後已為同意收養之意思
    ，係屬具體個案事實認定問題，應由事實審法院於具體個案
    兼顧身分關係安定及子女最佳利益，為公平之衡量（最高法
    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於出生未久即由上訴人抱養，並向戶政機關辦理出
    生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之子，與渠等同住，受渠等扶養，
    彼此間互以父母子女相稱，其成年後仍保有聯繫往來，孫世
    全之治喪事宜由被上訴人所辦理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出
    生證明書、孫世全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納骨塔使用
    規費收據、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
    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85、175-179、211-213
    、273頁）；復據⑴證人藍鶴月證稱：伊跟原告（即上訴人）
    一起抱被告（即被上訴人）回來，當時有跟被告之親生父母
    見面，他們都同意原告收養被告，當時原告想抱（養）孩子
    ，問哪裡有孩子要給人家養，鄉下無婦產科僅有產婆，由產
    婆開證明給伊等去報戶口，抱被告回來後，在原告娘家住30
    天，伊也幫原告帶孩子，之後原告就將被告抱回當時之基隆
    住所，被告叫原告媽媽，叫原告配偶（即孫世全）爸爸等語
    （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2-133頁）；⑵證人孫憲棟證稱：伊
    等一家五口同住，都是伊爸媽（即上訴人、孫世全）扶養被
    告（即被上訴人），被告以前稱孫世全為「爸」，私底下稱
    「老的（台語）」，被告很少稱呼原告（即上訴人），有時
    叫「媽」，伊叫被告「二哥」，被告國中就離家，很少回家
    ，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吃飯，或孫世全
    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幫忙，被告有參與孫世全告別式，
    孫世全進塔事情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
    卷第245-248頁）；佐以⑶上訴人稱：抱回被告（即被上訴人
    ）一起生活後，被告叫伊媽媽，叫伊配偶爸爸，被告從小生
    活費學費，是伊配偶賺錢寄回來，每個月委託公司寄安家費
    等語（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1頁），及上訴人於另案分割遺
    產事件陳稱：被告（即被上訴人）是伊抱回來的，也是要收
    養的意思，伊去戶政事務所申報親生，伊先生也知道，伊有
    寫信跟他說要去抱養被告，伊先生本來不想收養，但伊叫伊
    叔叔去問住在隔壁的被告親生父母是否要帶回去，被告的親
    生父母說已經送養了就不要了，伊們夫妻覺得被告可憐所以
    繼續養他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69-270頁）。足認上
    訴人及孫世全雖知悉被上訴人非其等親生之子，仍於被上訴
    人出生未久後即自其親生父母處抱養，出生證明書上之父母
    即記載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並登記被上訴人為親生子，共同
    生活、扶養被上訴人，彼此間以父子、母子相稱，其等登記
    被上訴人為親生子之目的乃擬經營親子的共同生活，且事後
    又有社會公認之親子共同生活事實存在達一定期間。至孫世
    全死亡前，其對於被上訴人登記為其子之事實均未爭執或將
    之變動，被上訴人亦以孫世全之子之身分辦理喪葬事宜，則
    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及孫世全將其視為自己之子女意思，於
    其未滿7歲時即自幼撫養在家，並長期經營親子共同生活等
    語，信而有徵。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未有出養之意思表示，收
    養契約未成立云云，然被上訴人於甫出生30日即由上訴人抱
    養，倘其親生父母未同意出養，上訴人焉有可能抱養襁褓中
    之被上訴人，並取得出生證明申報為親生子。又依證人藍鶴
    月證述及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親生父母係上訴人位於宜蘭
    老家叔叔之鄰居，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又豈可能在認識上訴
    人叔叔之情況下，容忍被上訴人之戶籍設於孫世全戶內，且
    登記為上訴人、孫世全之子，多年來與上訴人及孫世全以父
    母子女相稱並共同生活，且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
    表示已經給別人養了，不再接回來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
    第270頁），足認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有出養被上訴人之意
    思表示，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⒋上訴人再主張：孫世全反對其抱養被上訴人，要求將被上訴
    人帶回其親生父母家云云；然上訴人此部分所述，並未舉證
    以實其說。且依孫憲棟證稱：孫世全過世前，被上訴人稱呼
    孫世全為「爸」，經常請被上訴人處理家中雜務及幫忙收取
    房租。過年期間都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
    吃飯，或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處理事情
    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頁），甚依被上訴人所
    述，孫世全就此常打趣稱耽誤其時間而給予打工錢等語（見
    本院卷第145頁），顯見孫世全與被上訴人感情親密、關係
    良好，核與一般父母子女間相處情形無異，且孫世全對待被
    上訴人與其他子女並無二致，並有被上訴人與孫世全之合照
    可佐（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13頁），又依卷內證據並無孫
    世全生前曾爭執被上訴人身分關係之相關資料，此外亦無其
    他證據可證明孫世全無收養被上訴人之真意，上訴人此部分
    主張，與實情不符，洵非可採。
　⒌綜上所述，上訴人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雖無自然血緣關係
    ，惟有共同收養被上訴人為自己子女之意思而自幼撫育之，
    並得被上訴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合於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但
    書之規定而存在收養關係。從而，上訴人訴請確認其、孫世
    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㈡有關上訴人主張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收養關係部分：　
　⒈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
    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
    係：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遺棄他方。因故意犯
    罪，受2年有期徒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有其他重
    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81條第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使終止收養原因有彈
    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終止原因，迥不相同
    。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
    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綻，且達不能回復其
    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判斷基礎。法院應按
    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際關係及其他相關情
    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子女為未成年者，法
    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規定可
    知，同條項第4款概括性之重大事由判斷，應視養子女為成
    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應從維護該子
    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原因是否該當
    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應考量養親子
    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互動往來及精
    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否發生破綻達
    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208號裁
    定意旨參照）。
　⒉兩造間有收養關係存在乙情，已為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主
    張被上訴人於國中時期不受其管教，遊手好閒，返家僅為向
    其與孫世全要錢，迄今無穩定工作，從未奉養其，並於孫世
    全過世後多次對其咆哮，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更出言結
    束收養關係，兩造間有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等
    情，業據其提出原法院111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274號暫時保
    護令、112年度暫家護抗字第2號、112年度家護字第1670號
    民事裁定、錄音檔案暨譯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
    95-99、103-105、197-199頁）。被上訴人固不爭執曾於國
    中時離家及於111年10月11日以安全帽敲打上訴人住所大門
    等情，惟辯稱：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亟欲與其切割關係
    ，不讓其進入家中拿取個人物品及與父親合照等物，更稱已
    將合照都燒掉，一時激動始為前開行為，事後向上訴人道歉
    ，惟遭上訴人拒絕等語置辯，經查：
　⑴證人孫憲棟證稱：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即上訴人）打電
    話叫被告（即被上訴人）回家吃飯，孫世全會要原告打電話
    叫被告回家幫家裡忙，孫世全告別式伊與被告參加，原告無
    參加，孫世全的喪事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但原告都有拿錢
    給被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300-302頁）。
    證人即被上訴人配偶薛文欽證稱：伊與被告（即被上訴人）
    結婚後，看到被告與原告（即上訴人）、孫世全相處不錯，
    都可以聊天，只要家裡有事情需要幫忙，他們都會打電話，
    不然也會打電話到伊檳榔攤店裡，被上訴人都會幫忙，過年
    、父親節、母親節被上訴人都有各包紅包2,000元。孫世全
    還在世，由孫世全安排今日何人陪同就醫，倘明日是被告，
    今晚就會講好，中和房屋出租，不論水電修理或收租都是叫
    被告處理，租金由被告收取後拿給伊公婆，婚後被告都有工
    作，沒有跟公婆拿錢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9-253頁
    ），佐以被上訴人提出照片以觀，堪認孫世全過世前，被上
    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之互動及聯繫與一般父母子女間無異
    。又上訴人過年會打電話予被上訴人回家吃飯，被上訴人會
    包紅包予上訴人，家中有事要處理時，上訴人亦會打電話予
    被上訴人，不論被上訴人回家次數之多寡、停留時間之久暫
    ，被上訴人均會回應上訴人或孫世全之聯繫而返家，上訴人
    亦讓被上訴人協助收租，孫世全之喪事亦是由上訴人給予被
    上訴人金錢辦理，堪認兩造確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來，並
    有金錢及精神上偶有相互扶持及信賴等情，並非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返家僅為向其要錢、全無互動云云，上訴人執被上
    訴人國中青春期叛逆階段主張被上訴人不服從其管教、無將
    其及孫世全當作父母云云，顯非公允。
　⑵然依被上訴人所辯：孫世全過世前幾個月，母親（即上訴人
    ）及孫憲棟開始密集領取孫世全之存款160餘萬元，伊不知
    道自己做錯什麼，送走了父親及兄長短短幾個月，母親急於
    斬斷與伊的關係，完全不顧及伊的感受，像踢球般將伊踢走
    ，伊的人權及身世在母親心目中就是可以如此操弄嗎？完全
    不留條退路給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05-209頁）。
    且證人薛文欽復證稱：大哥（即孫憲文）及孫世全相繼過世
    後，原告（即上訴人）開始什麼事情都用騙的，而且被告(
    即被上訴人)回家她不開門，把照片丟掉，變一個人，被告
    才生氣拿安全帽敲門，原告故意激怒被告去錄音對被告提告
    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52頁），核與兩造對話之錄音
    譯文內容，被上訴人稱：要回來拿我的東西是不行喔……我的
    相片拿一拿出來啦等語，上訴人稱：沒啦沒相片啦，我現在
    都已經清掉了啦，我家都不留照片啦等語相符（見原審親字
    23號卷第103頁），且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日、同
    年8月13日、同年10月11日返家咆哮等情向法院聲請核發保
    護令在案（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97-199頁）。復審酌上訴
    人於孫世全甫過世6個月即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尚有另案
    分割遺產訴訟於法院繫屬中（案列：原法院112年度家繼訴
    字第68號），可徵孫世全過世後，上訴人拒絕讓被上訴人進
    入家門，全然不顧與被上訴人過往之親子關係情分而有與上
    訴人切割關係之意，並刻意單方與被上訴人交惡、撇清關係
    並錄音提告；而被上訴人覺察到上訴人之私心，感受痛心及
    不甘，亦對上訴人惡言相向，其等關於親子間之親情及信任
    關係已不復存在，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之養親子間應有之
    經濟扶養互助關係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一般親子間互動往
    來已不復存在，堪認兩造間之養親子關係已發生重大破綻而
    達不能回復之程度。
　⒊綜上所述，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已不願與被上訴人維持
    養親子關係，兩造並因孫世全遺產繼承事宜發生爭端，彼此
    間之情感因多次爭執撕裂以致不復存在養親子間之親情及信
    任關係而生重大破綻不能回復之程度，難以期待繼續維持收
    養關係，上訴人請求終止兩造間之親子關係，核屬有據。　
五、從而，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請求確認收養關
    係不存在，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其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081
    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關係，核屬有據，應
    予准許。是則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
    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
    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
    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
    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玉敏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字第171號
上  訴  人  潘花   
訴訟代理人  董家豪律師
被  上訴人  孫憲勇  
訴訟代理人  黃雅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親字第2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兩造間之收養關係應予終止。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1/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非其與訴外人即其配偶孫世全所生，係其於民國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後，向戶政機關辦理出生登記並登載為婚生子，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並無自然血緣，依民法第1063條之規定，提起否認子女之訴，請求確認其等間之親子關係不存在，復追加請求確認上訴人、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如法院認其等間之收養關係存在，因孫世全於111年4月29日死亡，兩造間欠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係，備位請求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原審依法務部調查局112年10月13日函所附該局DNA鑑識實驗室鑑定書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無自然血緣，被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6頁），且未提起上訴，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核先敘明。
二、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孫世全於111年4月29日死亡，上訴人主張其、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無收養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於原審提起反請求確認其與孫世全、上訴人間具收養關係，堪認上訴人對兩造間及被上訴人與孫世全間有無收養關係存在有所爭執，其等關涉彼此間親屬身分及繼承事項，在私法上之身分關係即有不安狀態存在，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並無自然血緣，伊於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然欠缺被上訴人親生父母出養被上訴人之意思表示，難以成立收養契約；縱認被上訴人之父母有出養之意思表示，然伊抱養被上訴人時，孫世全正在遠洋船上工作，並未同意收養被上訴人，而未與伊共同收養，收養契約亦未成立，爰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之規定請求確認被上訴人與伊、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縱認兩造間收養關係存在，因被上訴人自國中時即不受伊管教，遊手好閒，返家僅為向伊或孫世全要錢花用，迄今仍無穩定工作，並未奉養伊，孫世全過世後，被上訴人為分得財產，竟前往伊住所拍打鐵門、咆哮、出言不遜，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在案，而被上訴人亦曾向伊表示：這是最後一次叫你一聲媽等語，伊則向被上訴人表示：我們的關係就這樣結束等語，且兩造間有訴訟存在，已生嫌隙，顯見欠缺互信、互愛之親情關係，彼此間之感情與信賴出現重大破綻，收養關係難以維持，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關係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甫出生即由上訴人自伊親生父母處抱養，孫世全雖從事遠洋船務工作，然可透過通信知悉上情，其後亦向戶政事務所辦理伊之出生登記，並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之親生子，共同生活數十載，彼此以父母子女相稱等情，上訴人於另案分割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2年度家訴字第68號）開庭時亦表示孫世全知悉抱養伊及報戶口之事，且孫世全無切斷或更正身分關係之行為，足認孫世全當年有收養伊之意，依74年6月3日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但書規定，縱無書面契約，伊與孫世全、上訴人間亦已成立收養關係。孫世全在世時，伊與上訴人、孫世全、訴外人即上訴人及孫世全之親生子孫憲棟互動如家人，伊時常返家探望孫世全、陪同就醫，伊及配偶為家中事務盡心盡力協助。伊有正當工作、薪水維生，未向上訴人、孫世全拿錢，每逢母親節、父親節、過年均以紅包聊表心意。孫世全往生當天，係伊返家發現孫世全狀況不對，由伊叫救護車並陪同送醫，當時送醫急救、醫院切結書、放棄急救同意書，孫世全往生後之殯儀館、塔位安排、告別式等治喪事宜，全由伊張羅。然於孫世全過世前1個月至過世當天，上訴人及孫憲棟密集領取孫世全存款而逕稱為孫世全之贈與，伊顧念情份，迄今未就盜領存款乙事提告追究，然上訴人在孫世全後事完成後極欲與伊撇清關係，不斷提出訴訟要與伊斷絕關係，且不讓伊進入家中，更稱已將家人合照都燒掉，伊無法拿取個人物品及與孫世全之合照等物，乃一時激動而以安全帽敲打大門，上訴人即以此聲請保護令。上訴人並未證明孫世全過世前兩造關係不佳，又若關係不佳，何以均由伊張羅孫世全後事，上訴人欲將孫世全之遺產由孫憲棟繼承而單方面欲與伊切割關係等語置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即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固無血緣關係，然存在收養之親子關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未就前開認定無血緣關係部分聲明不服，此部分已告確定，詳如前揭壹、所述，不予贅述），其上訴聲明為：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先位聲明：確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
　　㈢備位聲明：如認兩造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請求判決宣告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其於55年間抱養被上訴人時，未經被上訴人之親身父母及孫世全之同意，被上訴人與其、孫世全間不存在收養關係；縱存有收養關係，孫世全過世後，兩造因孫世全之遺產繼承事宜已有隔閡，親子關係已生重大嫌隙，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有關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間是否存有收養關係部分：　
　⒈按民法上之親子關係未必貫徹血統主義，因此，在無真實血統聯絡，而將他人子女登記為親生子女，固不發生親生子女關係，然其登記為親生子女，如其目的仍以親子一般感情，而擬經營親子的共同生活，且事後又有社會所公認之親子的共同生活關係事實存在達一定期間，為尊重該事實存在狀態，不得不依當事人意思，轉而認已成立擬制之養親子關係。次按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又按民法第1079條於74年6月3日修正公布前，以收養之意思，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為子女者，如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且該法定代理人事實上能為意思表示時，應由其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始成立收養關係；再者，能否以自幼撫育之事實，推認被收養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已為同意之意思表示，或被收養子女於年滿7歲具意思能力後已為同意收養之意思，係屬具體個案事實認定問題，應由事實審法院於具體個案兼顧身分關係安定及子女最佳利益，為公平之衡量（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1719號裁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於出生未久即由上訴人抱養，並向戶政機關辦理出生登記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之子，與渠等同住，受渠等扶養，彼此間互以父母子女相稱，其成年後仍保有聯繫往來，孫世全之治喪事宜由被上訴人所辦理等情，業據被上訴人提出出生證明書、孫世全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納骨塔使用規費收據、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使用設施規費繳納收據、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85、175-179、211-213、273頁）；復據⑴證人藍鶴月證稱：伊跟原告（即上訴人）一起抱被告（即被上訴人）回來，當時有跟被告之親生父母見面，他們都同意原告收養被告，當時原告想抱（養）孩子，問哪裡有孩子要給人家養，鄉下無婦產科僅有產婆，由產婆開證明給伊等去報戶口，抱被告回來後，在原告娘家住30天，伊也幫原告帶孩子，之後原告就將被告抱回當時之基隆住所，被告叫原告媽媽，叫原告配偶（即孫世全）爸爸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2-133頁）；⑵證人孫憲棟證稱：伊等一家五口同住，都是伊爸媽（即上訴人、孫世全）扶養被告（即被上訴人），被告以前稱孫世全為「爸」，私底下稱「老的（台語）」，被告很少稱呼原告（即上訴人），有時叫「媽」，伊叫被告「二哥」，被告國中就離家，很少回家，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吃飯，或孫世全叫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幫忙，被告有參與孫世全告別式，孫世全進塔事情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5-248頁）；佐以⑶上訴人稱：抱回被告（即被上訴人）一起生活後，被告叫伊媽媽，叫伊配偶爸爸，被告從小生活費學費，是伊配偶賺錢寄回來，每個月委託公司寄安家費等語（原審親字23號卷第131頁），及上訴人於另案分割遺產事件陳稱：被告（即被上訴人）是伊抱回來的，也是要收養的意思，伊去戶政事務所申報親生，伊先生也知道，伊有寫信跟他說要去抱養被告，伊先生本來不想收養，但伊叫伊叔叔去問住在隔壁的被告親生父母是否要帶回去，被告的親生父母說已經送養了就不要了，伊們夫妻覺得被告可憐所以繼續養他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69-270頁）。足認上訴人及孫世全雖知悉被上訴人非其等親生之子，仍於被上訴人出生未久後即自其親生父母處抱養，出生證明書上之父母即記載為上訴人及孫世全，並登記被上訴人為親生子，共同生活、扶養被上訴人，彼此間以父子、母子相稱，其等登記被上訴人為親生子之目的乃擬經營親子的共同生活，且事後又有社會公認之親子共同生活事實存在達一定期間。至孫世全死亡前，其對於被上訴人登記為其子之事實均未爭執或將之變動，被上訴人亦以孫世全之子之身分辦理喪葬事宜，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及孫世全將其視為自己之子女意思，於其未滿7歲時即自幼撫養在家，並長期經營親子共同生活等語，信而有徵。　
　⒊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未有出養之意思表示，收養契約未成立云云，然被上訴人於甫出生30日即由上訴人抱養，倘其親生父母未同意出養，上訴人焉有可能抱養襁褓中之被上訴人，並取得出生證明申報為親生子。又依證人藍鶴月證述及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親生父母係上訴人位於宜蘭老家叔叔之鄰居，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又豈可能在認識上訴人叔叔之情況下，容忍被上訴人之戶籍設於孫世全戶內，且登記為上訴人、孫世全之子，多年來與上訴人及孫世全以父母子女相稱並共同生活，且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表示已經給別人養了，不再接回來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70頁），足認被上訴人之親生父母有出養被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委無可採。
　⒋上訴人再主張：孫世全反對其抱養被上訴人，要求將被上訴人帶回其親生父母家云云；然上訴人此部分所述，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依孫憲棟證稱：孫世全過世前，被上訴人稱呼孫世全為「爸」，經常請被上訴人處理家中雜務及幫忙收取房租。過年期間都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吃飯，或是孫世全要上訴人打電話叫被上訴人回家處理事情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頁），甚依被上訴人所述，孫世全就此常打趣稱耽誤其時間而給予打工錢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顯見孫世全與被上訴人感情親密、關係良好，核與一般父母子女間相處情形無異，且孫世全對待被上訴人與其他子女並無二致，並有被上訴人與孫世全之合照可佐（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13頁），又依卷內證據並無孫世全生前曾爭執被上訴人身分關係之相關資料，此外亦無其他證據可證明孫世全無收養被上訴人之真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實情不符，洵非可採。
　⒌綜上所述，上訴人及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雖無自然血緣關係，惟有共同收養被上訴人為自己子女之意思而自幼撫育之，並得被上訴人之本生父母同意，合於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但書之規定而存在收養關係。從而，上訴人訴請確認其、孫世全與被上訴人間之收養關係均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有關上訴人主張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收養關係部分：　
　⒈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遺棄他方。因故意犯罪，受2年有期徒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8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使終止收養原因有彈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終止原因，迥不相同。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綻，且達不能回復其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判斷基礎。法院應按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際關係及其他相關情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子女為未成年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規定可知，同條項第4款概括性之重大事由判斷，應視養子女為成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應從維護該子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原因是否該當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應考量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否發生破綻達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20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兩造間有收養關係存在乙情，已為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國中時期不受其管教，遊手好閒，返家僅為向其與孫世全要錢，迄今無穩定工作，從未奉養其，並於孫世全過世後多次對其咆哮，經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更出言結束收養關係，兩造間有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等情，業據其提出原法院111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274號暫時保護令、112年度暫家護抗字第2號、112年度家護字第1670號民事裁定、錄音檔案暨譯文等件為證（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95-99、103-105、197-199頁）。被上訴人固不爭執曾於國中時離家及於111年10月11日以安全帽敲打上訴人住所大門等情，惟辯稱：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亟欲與其切割關係，不讓其進入家中拿取個人物品及與父親合照等物，更稱已將合照都燒掉，一時激動始為前開行為，事後向上訴人道歉，惟遭上訴人拒絕等語置辯，經查：
　⑴證人孫憲棟證稱：過年都是孫世全叫原告（即上訴人）打電話叫被告（即被上訴人）回家吃飯，孫世全會要原告打電話叫被告回家幫家裡忙，孫世全告別式伊與被告參加，原告無參加，孫世全的喪事是原告拜託被告去辦，但原告都有拿錢給被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6-247、300-302頁）。證人即被上訴人配偶薛文欽證稱：伊與被告（即被上訴人）結婚後，看到被告與原告（即上訴人）、孫世全相處不錯，都可以聊天，只要家裡有事情需要幫忙，他們都會打電話，不然也會打電話到伊檳榔攤店裡，被上訴人都會幫忙，過年、父親節、母親節被上訴人都有各包紅包2,000元。孫世全還在世，由孫世全安排今日何人陪同就醫，倘明日是被告，今晚就會講好，中和房屋出租，不論水電修理或收租都是叫被告處理，租金由被告收取後拿給伊公婆，婚後被告都有工作，沒有跟公婆拿錢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49-253頁），佐以被上訴人提出照片以觀，堪認孫世全過世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孫世全之互動及聯繫與一般父母子女間無異。又上訴人過年會打電話予被上訴人回家吃飯，被上訴人會包紅包予上訴人，家中有事要處理時，上訴人亦會打電話予被上訴人，不論被上訴人回家次數之多寡、停留時間之久暫，被上訴人均會回應上訴人或孫世全之聯繫而返家，上訴人亦讓被上訴人協助收租，孫世全之喪事亦是由上訴人給予被上訴人金錢辦理，堪認兩造確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來，並有金錢及精神上偶有相互扶持及信賴等情，並非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返家僅為向其要錢、全無互動云云，上訴人執被上訴人國中青春期叛逆階段主張被上訴人不服從其管教、無將其及孫世全當作父母云云，顯非公允。
　⑵然依被上訴人所辯：孫世全過世前幾個月，母親（即上訴人）及孫憲棟開始密集領取孫世全之存款160餘萬元，伊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送走了父親及兄長短短幾個月，母親急於斬斷與伊的關係，完全不顧及伊的感受，像踢球般將伊踢走，伊的人權及身世在母親心目中就是可以如此操弄嗎？完全不留條退路給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05-209頁）。且證人薛文欽復證稱：大哥（即孫憲文）及孫世全相繼過世後，原告（即上訴人）開始什麼事情都用騙的，而且被告(即被上訴人)回家她不開門，把照片丟掉，變一個人，被告才生氣拿安全帽敲門，原告故意激怒被告去錄音對被告提告等語（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252頁），核與兩造對話之錄音譯文內容，被上訴人稱：要回來拿我的東西是不行喔……我的相片拿一拿出來啦等語，上訴人稱：沒啦沒相片啦，我現在都已經清掉了啦，我家都不留照片啦等語相符（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03頁），且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2日、同年8月13日、同年10月11日返家咆哮等情向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在案（見原審親字23號卷第197-199頁）。復審酌上訴人於孫世全甫過世6個月即提起本件訴訟，且兩造尚有另案分割遺產訴訟於法院繫屬中（案列：原法院112年度家繼訴字第68號），可徵孫世全過世後，上訴人拒絕讓被上訴人進入家門，全然不顧與被上訴人過往之親子關係情分而有與上訴人切割關係之意，並刻意單方與被上訴人交惡、撇清關係並錄音提告；而被上訴人覺察到上訴人之私心，感受痛心及不甘，亦對上訴人惡言相向，其等關於親子間之親情及信任關係已不復存在，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之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一般親子間互動往來已不復存在，堪認兩造間之養親子關係已發生重大破綻而達不能回復之程度。
　⒊綜上所述，上訴人於孫世全過世後，已不願與被上訴人維持養親子關係，兩造並因孫世全遺產繼承事宜發生爭端，彼此間之情感因多次爭執撕裂以致不復存在養親子間之親情及信任關係而生重大破綻不能回復之程度，難以期待繼續維持收養關係，上訴人請求終止兩造間之親子關係，核屬有據。　
五、從而，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家事事件法第67條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其備位主張依民法第1081條第4款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收養關係，核屬有據，應予准許。是則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張嘉芬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玉敏
　　　　　　　　　　　　　　　　　　　　　


